
为健全绩效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薪

酬在银行保险机构经营管理中的导向作用，银保监会

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

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各银行保险机

构按照指导意见内容，结合实际，抓紧完善相关制度。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28 日

（请各银保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各银保监分

局和法人银行保险机构）

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

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健全绩效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薪

酬在银行保险机构经营管理中的导向作用，根据《商

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保险公司薪酬管理规范指

引（试行）》等规定，现就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按规定建立并完善绩效薪

酬追索扣回机制，健全劳动合同、薪酬管理、绩效考

核等管理制度，充分运用薪酬工具，平衡好当期与长

期、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确保薪酬激励与风险调整后

的业绩相匹配，防范激进经营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不断促进银行保险机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二、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包括绩效薪酬追索扣

回的适用情形、追索扣回比例、工作程序、责任部门、

争议处理、内部监督及问责等内容。

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本指导意见制定绩效薪酬追索

扣回制度时，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征求相关

人员意见，履行必要程序，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具体事

项的落实，风险控制、合规管理、审计、财务等相关

部门应积极参与配合。

三、银行保险机构应根据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

健全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关于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权



利义务以及争议的处置途径。

四、银行保险机构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银行保

险机构可以追回向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超额

发放的所有绩效薪酬和其他激励性报酬：

（一）银行保险机构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等情形，

导致绩效薪酬所依据的财务信息发生较大调整的；

（二）绩效考核结果存在弄虚作假的；

（三）违反薪酬管理程序擅自发放绩效薪酬或擅

自增加薪酬激励项目的；

（四）其他违规或基于错误信息发放薪酬的。

五、银行保险机构要加强对薪酬制度激励效果的

评估，注重员工教育，合理设置风险偏好。对于因存

在明显过失或未尽到审慎管理义务，导致职责范围内

风险超常暴露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银行

保险机构可以追索扣回其相应期限内的绩效薪酬。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其经营情况、风险状况、

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情况等因素，合理设定风险超常暴

露标准及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比例，并充分征求独立董

事、监事、相关工作人员的意见。

六、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违纪等情形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根据情形



轻重追索扣回其相应期限内的部分直至全部绩效薪

酬。薪酬追索扣回比例应当结合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

岗位人员所承担的责任、造成的损失以及产生的负面

影响进行确定。

七、银行保险机构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

索扣回负有主要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

相应期限内的全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其他责任人员

相应期限内的部分绩效薪酬：

（一）重要监管指标严重不达标或偏离合理区间

的；

（二）被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或其他金融监管

部门采取接管等风险处置措施的；

（三）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恶

劣影响的；

（四）其他对银行保险机构的财产、声誉等造成

重大损害的情形。

八、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拒不配合

银行保险机构按照制度规定追索扣回绩效薪酬的，银

行保险机构可以采取警告、调整工作岗位、司法诉讼

等合理有效措施，并将相关情况报告银保监会或其派

出机构。



九、银行保险机构在披露薪酬信息时，应当增加

披露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有关信息，不断加强薪酬信

息披露的全面性和透明性。

十、银行保险机构董事会应每年对本公司的绩效

薪酬追索扣回情况至少进行一次审核，并对薪酬管理

负最终责任。

十一、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每年定期向银保监会或

其派出机构报告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的建设情况和

执行情况。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将银行保险机构

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的建设情况和执行情况，纳入

监管评级和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的考虑因素。

十二、本指导意见所称银行保险机构包括银行机

构、保险机构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

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

纪公司。银行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社。保险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

设立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相互保险社。

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参照适用本



指导意见。

十三、本指导意见所称关键岗位人员是指对银行

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有直接或重大影响的人员。银行保

险机构应当根据自身机构类型与特点、市场规模大小、

风险管控能力等因素确定关键岗位人员范围，并在绩

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中予以明确。

离职人员和退休人员适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

制。

在银行保险机构领取绩效薪酬的董事和监事参照

适用本指导意见。

十四、本指导意见所称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包括

追回已支付的绩效薪酬和止付未支付的绩效薪酬。鼓

励银行保险机构研究探索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方式，可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实现对绩效薪

酬的追索扣回。


